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2016-375          
项目名称： 江苏鸿晨光学有限公司3#厂房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16年11月08日     
江苏省建设厅制

江苏鸿晨光学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3#厂房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16年11月08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3#厂房

	
	建设单位
	江苏鸿晨光学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开发区

	
	建筑面积
	27664.85㎡
	建筑总高度
	23.85m

	
	建筑层数
	地上：5层
	耐火等级
	二 级

	
	场地类别
	Ⅲ 类
	抗震等级
	三 级

	
	人防等级
	
	基础形式
	独 基

	
	结构体系
	框 架
	建筑类别
	二 类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 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建筑）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鸿晨光学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3#厂房

	设计编号
	16-075

	一、建筑（节能）方面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无

（三）、其它 

无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无）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救援窗应扣除窗框以后的净尺寸达到1000mm。

2、建筑专业再确认一下水专业需有自动喷淋。

3、应提醒使用方不得拆除分隔不上人屋面的防护网。



	设计人
	葛符斌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赵雪林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胡伟风
	
	
	建筑设计
	

	注册师
	赵雪林
	执业证章号
	
	
	
	


（结构）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鸿晨光学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3#厂房

	设计编号
	16-075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安全隐患

（无）
三、强制性标准
1. 楼梯间和人流通道的填充墙，尚应采用钢丝网砂浆面层加强。GB50011-2010-13.3.4-5条规定。

2. 计算书：

    1）计算时应考虑偶然偏心的影响，并让程序自动考虑最不利方向水平地震作用。

2）基础埋深1.8m，基础覆土重只有24kpa，请复核基础底面积。

四.设计深度
1. 分缝处双柱基础顶处需设钢筋加强（画大样图表示）。

2. 二层雨篷梁需考虑钢雨棚平面外扭矩，钢雨棚预埋螺栓应设计并与砼梁同时施工。 

3. 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并回复自校结果。



	设计人
	蒋卫方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地基基础
	

	专业负责人
	华丹云
	强制性标准
	2
	
	结构设计 
	

	审核人
	周荣俊
	
	
	房屋抗震设计
	

	注册师
	华丹云
	执业证章号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鸿晨光学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3#厂房

	设计编号
	16-075

	一、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1，说明3.4.(4)条喷淋泵控制由报警阀压力开关单信号启动，不符要求，根据2016省给排水图审技术问答，喷淋可由高位水箱出水管上流量开关和报警阀上的压力开关组成两个自动启泵信号。《水消规》GB50974-2014 11.0.4条。

2，一二层减压孔板孔径45mm,不符合《喷规》GB50084-2001(2005版）9.3.1条。

3，单体建筑进水处应设水表计量。《建水规》GB50015-2003(2009版）3.4.16条。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说明3.4.(4）条喷淋泵自动停泵功能不符要求，且与说明中的消防泵控制章节不一致。

2，应说明办公楼处消防水箱设置高度，并校核是否符合本工程要求。



	设计人
	邹颖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赵苏丹
	强制性标准
	3
	
	
	

	审核人
	赵苏丹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江苏鸿晨光学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3#厂房

	设计编号
	16-075

	一、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无）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总电箱（APZ1～3、APXF）设有防电气火灾漏电流动作报警装置，报警声光信号除应在配电柜上设置外，还应将报警信号应送至并接入有人值守值班室的声光报警器。

2、火灾应急疏散照明自备蓄电池时，应采用LED灯。参见DGJ32/J173-2014的10.3.13条规定。


	设计人
	凌 霞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凌 霞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钟国洪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鸿晨光学2-4#厂房、办公楼13（勘）403  （勘察）专业审查意见

	1、 强制性条文

（无）
2、 强制性标准

  1、本工程特别办公楼其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定为丙级有误，不符GB50007-2011第3.0.1条。

  2、办公楼为12层建筑，虽抗震设防为丙类建筑，没有实测波速，不符GB50011-2010第4.1.3条3款。
三、勘察深度

  1、报告应交代高程引测点及高程系统。

  2、地下水、土腐蚀性评价中，对钢结构微腐蚀说法不当。


	设计人
	丁卫
	专业负责人
	丁卫
	注册师
	高山三


